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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89         证券简称：黔轮胎 A         公告编号：2016-006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房屋征收情况概述 

根据云岩区人民政府《关于三马片区工矿棚户区及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三

纵一横”1号路规划红线范围内房屋征收的决定》（云府发［2016］37号），因在

贵阳市云岩区三马片区工矿棚户区及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范围内实施“三纵一

横”1号路建设，需要对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或“乙方”）老厂区（贵阳市云岩区百花大道 41号）靠金坡路一侧规划红线范围

内的生产用房进行征收。 

依据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和《云岩区三马片区工矿棚

户区及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三纵一横”1号路规划红线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补偿方案》及《补助方案》、《奖励方案》（以下统称“《方案》”）的相关规定

和要求，2016年 3月 26日，公司与本次房屋征收部门云岩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管理局（以下简称“甲方”）签订了《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 

本次房屋征收系政府公共建设的需要，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被征收房屋的基本情况 

1、被征收房屋位置：云岩区百花大道 41号公司老厂区靠金坡路一侧。 

2、被征收房屋面积：经委托贵州众志天和房地产评估公司实地测绘和本公

司现场参与复核认可，地上建筑物（房屋）实测建筑总面积为 69,943.37平方米，

其中： 

（1）持有产权证面积为：50,250.01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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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需进行合法性认定建筑物（房屋）面积为：13,185.44 平方米。 

（3）经双方协商不作房屋合法性认定的工程胎钢构成品半封闭仓库及生产

储运功能设备设施高架房（以下简称“钢构成品仓库”）建筑面积为：6,507.92

平方米。 

3、被征收房屋账面价值： 

房屋类别 账面原值（元） 截止 2016 年 2 月末账面净值（元） 

持有产权证房屋 39,878,903.85 18,937,876.74 

需进行合法性认定建筑物（房屋） 6,573,829.38 2,572,164.08 

钢构成品仓库 3,459,479.58 1,631,399.41 

合计 49,912,212.81 23,141,440.23 

4、被征收房屋权属：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

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被查封、

冻结等司法措施。 

三、补偿协议的主要内容 

1、征收补偿方式：货币补偿。 

2、被征收建筑物（房屋）补偿分步计算方式及相关补偿协议的签订： 

（1）本协议补偿金额仅是对乙方持有产权证建筑面积 50,250.01 平方米建

筑物（房屋）的补偿，甲方按评估价+30%上浮+搬家费+临时安置补助费合并补偿

（停产停业经营所得损失、设备搬迁费用及损失、物资转运费用、装修、附属设

施等，待完成评估后另立协议或补充协议计算补偿）。 

（2）对无证建筑物（房屋）部分，由乙方申请，甲方按相关政策规定进行

合法性认定并按合法建筑进行评估，按照前述征收相关《方案》，另行签订补偿

协议计算补偿。 

（3）经甲乙双方协商对不作房屋合法性认定的“钢构成品仓库”，只按“成

本法”结合市场询价评估，另行签订补偿协议计算补偿。 

3、甲方支付乙方征收补偿款总计：285,086,602.89元。 

4、双方约定事项： 

（1）甲乙双方签约后，甲方根据乙方持有产权证房屋的审计结果在 15个工

作日内，按该部分被征收房屋征收补偿款总额 285,086,602.89 元 85%的比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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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乙方，因乙方工厂重型设备搬迁和管网迁改存在困难，乙方应于本协议签订之

日起 60 天内将产权证房屋在具备整体交房条件后交付甲方，甲方在乙方交房 1

周前，支付乙方本协议征收补偿款总额 285,086,602.89 元的 10%，乙方将有产

权证房屋 50,250.01平方米全部交房后，甲方在 3个工作日内支付乙方有产权证

房屋所余下的 5%的征收补偿款。乙方负责交房，甲方自行拆除。 

（2）乙方负责交房，过程中如有发生因乙方提供资料不真实或产权有争议

或存在他项权引起的纠纷，由乙方自行负责。 

（3）乙方承诺提交的所有资料真实、合法有效。 

（4）未尽事宜双方另行协商，以补充协议方式约定，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 

5、违约责任和纠纷解决方法： 

（1）乙方需按本协议约定将有产权证已签约房屋具备交房条件（在约定期

限）交甲方拆除，每逾期一日扣减本协议约定的签约奖励费 1000 元，直至扣完

为止；反之，乙方按约定交房时间每提前一天，甲方另奖励 1000 元。 

（2）如乙方提供虚假资料获得补偿的，应返还甲方已支付的按照征收补偿

决定及补偿方案不应获得的补偿款。 

（3）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约定义务或因履行协议产生争议的，双方应友

好协商；若协商不成，可依法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6、其他：涉及乙方合法性认定房屋、钢构成品库、附属设施、设备、设备

搬迁及损耗、水厂、锅炉房系统、管网、停产停业损失等相关征收补偿经评估后，

另立协议或以补充进行补偿。 

7、本协议一式（拾）份，效力同等，其中甲乙双方执两份，余下送有关部

门备案存档，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四、本次房屋征收对公司的影响 

1、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本次被征收房屋按实际用途主要为老厂区水厂及供水系统、老锅炉房及部分

供热系统、部分工程胎生产车间和部分仓库，公司需搬迁部分工程胎产能和改造

水厂，并对部分供水管网、供热管网（老厂区另有一套锅炉系统，锅炉不需重建）

进行改迁，因此本次征收将会对公司的生产造成一定影响，经初步评估，预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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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公司 5%左右的产能发挥。公司将尽可能加快相关设备搬迁、水厂改造及管网

改迁进度,力争把影响降到最低。 

2、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截止 2016 年 2 月 29 日，本次协议补偿的持有产权证房屋的账面净值为

18,937,876.74 元，协议约定的补偿总价为 285,086,602.89 元，本次房屋征收

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征收完成后，初步估算可增加公司税前利润

266,148,726.15 亿元（仅供参考），最终对公司 2016 年度业绩的影响以经审计

后的年度报告为准。 

公司将继续就本次房屋征收相关事项与云岩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管理局

进行沟通，并根据进展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息。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

险。 

五、备查文件 

公司与云岩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管理局签订的《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 

 

特此公告。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